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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本院前於 100 年 8 月間調查「我國深層海水

資源利用與產業發展現況」乙案，針對經濟

部於臺東縣知本設置之「深層海水低溫利用

及多目標技術研發模廠」迄今仍未能穩定抽

取深層海水乙節，曾促請該部應作適當之改

善與處置。然據 101 年 11 月間參加國立臺東

大學舉辦之「深層海水取水工程關鍵技術探

討座談會」獲悉，前揭模廠鋪管及取水作業

已然宣告失敗，影響我國東部深層海水產業

發展前景甚鉅。究其規劃、設計、招標及施

工、驗收、啟用各階段辦理情形為何？相關

人員是否涉有疏失？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

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按行政院為推動臺灣地區深層海水產業與技術研發

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4 年訂頒「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

展政策綱領」，並於 95 年 1 月 23 日核定經濟部所擬「

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」，其中「深層

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模廠」新建工程之執行

經費計新台幣（下同）6 億 8,446 萬元，原預計於 98 年底

前完成臺東縣深層海水產業園區第 1 支深層海水產業級

取水管，藉以提升低冷精緻農業及冷能應用加值技術等

。查該研發模廠新建工程於 98 年 5 月間採統包方式辦理

發包，於 99 年 9 月間完工驗收前，首次發生無法取水問

題，雖經重新佈管修復後，於 101 年 4 月驗收啟用，惟

又於同年 5 月間再次發生取水異常情況後，迄今仍無法

順利取水，影響我國東部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前景。本案

乃針對前揭工程規劃、設計、招標及施工、驗收、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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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階段辦理情形進行調查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

意見如後： 

一、經濟部未詳加考量工程特性、取水規模、取水深度及

施工風險等因素，妥為籌編「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

目標技術研發模廠」新建工程計畫開發所需經費，又

未妥予檢討招標一再流標之原因，及時籌謀方策，致

工程發包延宕時日，影響計畫推動時程及預期效能，

相關行政作為顯有欠周，核有未當：  

(一)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17

點第 1 款規定略以，為加強預算之執行，避免發生

進度嚴重落後及經費鉅額保留，所列計畫於編定預

算後，應依下列原則先進行相關籌劃作業之安排，

即延續性計畫應切實依照原定分年進度辦理，以前

年度執行結果如有進度落後情形，應積極檢討改善

；次依行為時同要點第 23 點第 2 款規定（行政院主計

總處於 99 年 12 月 17 日以院授主忠字第 0990007600A 號函修正為

第 24 點第 2 款），各項公共工程或建築計畫之調整，

應依下列規定修正後據以執行，即各機關變更設計

或計畫內容修正，遇有工程總經費超過原核定數額

者、或其變更經費無法在當年度相關預算內勻支者

、或時程延緩者、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者

，均應專案報行政院核定。準此，執行公共建設計

畫相關權責機關，應積極推動計畫工作，並就影響

工作執行關鍵因素，儘速妥處解決，如涉計畫修正

，應妥循規定程序辦理。 

(二)查行政院為推動我國深層海水相關產業，於 94 年 4

月間核定「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

」，嗣經濟部研提「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

實施計畫」於 95 年 1 月間報經行政院核定，其中「

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模廠」（下稱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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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模廠）新建工程計畫之經費為 3 億 8,440 萬元，因

當時研發模廠興建地點尚未確定，俟 96 年 2 月間定

案為臺東縣三和基地（知本溪南岸），水利署爰以因應

取水管線增長為由，於 96 年 7 月間函報行政院同意

調增計畫經費為 4 億 4,550 萬元（其中工程設計及施工

經費為 3 億 4,000 萬元），取水深度為海平面下 700 公尺

，取水量為 1 萬 2,000 CMD（立方公尺／每日）。查同

時期（96 年間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詴驗所於知本

溪北岸籌建之「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－臺東支庫新

建工程」，其深層海水取水規模為 4,000 CMD，為

本案研發模廠之三分之一，取水深度為海平面下

600 公尺，亦小於本案研發模廠之 700 公尺，然其

發包工程經費經估算約需 8 億 4,067 萬餘元，其中

海事工程（海水取水井及海洋取水工程）所需之直接工程

經費達 3 億 3,779 萬餘元，而本案研發模廠計畫海

事工程取水量、取水深度均較前者為巨，經費卻僅

為 2 億 4,790 萬元（為前者 73.39﹪），相形即有低估

之虞。次參據水利署 96 年 12 月完成之「深層海水

取水工程技術參考手冊」第 5.5 節取水管路工程費

分析標準計算，本案研發模廠新建工程管路佈設費

用需 1 億 4,039 萬餘元至 2 億 6,107 萬餘元之間，

惟水利署嗣於 96 年 6 月間授權該署第八河川局（下

稱第八河川局）續辦研發模廠設計、施工及監造等作業

後，該局囿於計畫預算 3 億 4,000 萬元上限，於 97

年 2 月所編列之研發模廠新建工程預算書，其中管

路佈設部分之預算為 1 億 948 萬餘元，僅為所需經

費之 42﹪至 78﹪，不增反減。 

(三)次查第八河川局辦理本案研發模廠興建工程發包過

程，未就前開工程預算偏低情形，及時檢討發包工

作內容，並妥循中央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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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辦理計畫修正，妥適處理，即採設計及施工之

統包方式，以訂有底價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發包，

並公告本工程預算金額為 3 億 4,000 萬元，於 97

年 3 月及 5 月間辦理 2 次資格標開標，均因投標廠

商未達法定家數或無廠商投標而流標。該局雖經檢

討，並以原編工程預算不符市場價格變動為由，調

整工程預算金額為 4 億 5,000 萬元，續於 97 年 7

月至 12 月間辦理 5 次公開招標結果，仍無廠商投標

而流標，98 年 2 月間辦理第 8 次招標，雖有 1 家廠

商投標，仍因投標廠商所投標價 6 億 5,000 萬元，

高於底價 4 億 4,680 萬元而廢標，一再延宕發包作

業時程。據第八河川局於上開招標期間（97 年 10 月 13

日）召開之「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

模廠新建工程廠商座談會」之會議紀錄所載，與會

4 家潛在廠商一致表示國內廠商施工能力絕無問題

，咸認本工程預算經費偏低、風險與利潤不相稱，

並建議該局縮減工程內容或採海陸工程分標發包，

其中 1 家廠商更明確建議本工程海事工程部分經費

需 4 億 2,000 萬元，總工程經費需 7 億 8,000 萬元

等語。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3 月間召開本

案研發模廠工程流標原因檢討會議，檢討結果認為

東部海域佈管施工易受颱風等氣候條件影響，每年

僅 4 月至 6 月為最適宜之施工期間，廠商履約風險

大，且施工船機避險之動復員費用高；海上施工不

易，且臺東沿海無大型港灣可供施工船避險，施工

風險較高，均影響廠商投標意願等情。該會並建議

第八河川局考量先行辦理細部設計據以編列合理預

算，或評估施工船機避險之動復員費用，採實作實

算另行給付方式辦理之可行性；並依政府採購法第

22 條規定，改採限制性招標等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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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審諸上情，經濟部所屬水利署編列本案研發模廠工

程預算，未妥予考量海事工程施工風險及適切評估

建設成本，致因預算金額偏低，影響廠商投標意願

，復未適時查明問題癥結並督促第八河川局改善，

監督顯有不周，難謂允當。又第八河川局負責辦理

本案工程發包，亦未及時依照上開「中央政府各機

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有關規定檢討工程內容、採

購招標方式及研議修正工程經費，迨耗時 1 年 3 個

月餘，始依上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建議，決

定將招標方式改為限制性招標，並將溫控工程部分

減項發包後，方於 98 年 5 月間決標予亞鉅營造公司

（決標金額為 4 億 4,350 萬元），計畫全部經費調整為 6

億 8,446 萬元，預算增加為原編計畫 3 億 8,440 萬

元之 1.78 倍，且因此展延計畫期程 2 年，由 98 年

延至 100 年底等，均有未當。 

(五)綜上，經濟部未詳加考量工程特性、取水規模、取

水深度及施工風險等因素，妥適籌編本案模廠計畫

開發所需經費，致多次修正計畫，擴增預算金額，

復對統包工程招標一再流標之問題癥結未儘速檢討

解決，肇致工程發包延宕時日，影響計畫推動時程

及預期效能，相關行政作為顯有不備，核有未當。 

二、經濟部未確實審查本案研發模廠工程專案管理廠商

及統包廠商規劃設計之佈管路線，與原歴時 4 年餘細

部規劃定案之佈管路線之差異；亦未詳究其是否適切

及相關海域環境調查是否完備，竟輕率同意，肇致穩

定取水之不確定性風險增加，嗣後發生二次斷管事故

且迄今未能釐清原因，核有重大疏失：  

(一)按本案研發模廠計畫係為抽取深層海水，供後端研

究發展產業之用，其新建工程之取水管穩定取水功

能，將直接影響計畫效益至鉅。水利署為計畫主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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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，負有興辦研發模廠新建工程之責，應妥善辦

理取水管工程規劃、設計及施工，以確保計畫效益

發揮。查經濟部所屬水利署自 92 年 5 月間起即委託

辦理深層海水相關規劃案，例如：「深層海水資源

利用規劃」及「知識型水利產業技術開發計畫－深

層海水環境水質基本調查」。據該署於 95 年 7 月間

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（下稱工研院）初步規劃

結果所示，本案研發模廠工程場址緊鄰知本溪，因

知本外海地形為單調之陡坡，且緊鄰知本溪及利嘉

溪口，可能帶來的充沛砂源，預期海床表面會有許

多沉積物持續向深海輸送滑落，取水管可能受到河

川沖積扇之威脅等語。水利署續於 96 年 5 月完成「

臺東地區深層海水潛力場址（知本區）海域環境基

本資料調查計畫」，乃綜合本案工程場址環境、技

術與經濟各方面之評估，選擇 4 條適合佈管路線（

如圖 1 所示）；再於 96 年 8 月綜據相關調查及初步規

劃成果，完成「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

發模廠計畫細部規劃書」，選定上開調查計畫第 3

條路線（Pro 03）為細部規劃定案之佈管路線，（如圖

2 所示），即出海後向知本溪出海口南岸法線方向遠

離，取水口位於海域山脊南側，遠離知本溪沖積扇

影響地區。 

水利署規劃之佈管路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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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水利署規劃之 4 條佈管路線圖     圖 2 水利署細部規劃定案之佈管路

線圖 

(二)查本案研發模廠廠址位於臺東縣太麻里鄉，水利署

乃授權所屬第八河川局辦理該廠新建工程設計及施

工事宜，並經該局分採「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及

監造」及「設計及施工統包工程」2 階段執行。據專

案管理廠商於 96 年 12 月間研提之「深層海水低溫

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模廠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

技術服務工作執行計畫書」第 2 章關於工程計畫書

檢討與修正所載：「取水路線一般考慮直線路線較

短，而且比較容易佈設、鋪設精度亦高，原則上盡

量採用直線路線為佳。…根據初步規劃之取水路線(

第八河川局，2007)，由岸上至水深 700 公尺之平面

總長約 4,817 公尺…，管線斜距總長約 4,880 公尺

。該取水路線基本上係採垂直海岸線，…」案內專

案管理廠商所稱之規劃取水路線，係沿知本溪出海

口南岸法線方向出海，取水口位於海域山脊北側，

迥異於前揭水利署細部規劃定案之佈管路線，即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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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後向知本溪出海口南岸法線方向遠離，取水口位

於海域山脊南側，且海平面以下之管長更因而由原

規劃之 4,355 公尺增加為 4,880 公尺，有違應採路

線較短進行佈設之原則。 

 

圖 4 取水管原規劃定案路線及實際佈管路線套繪圖 

(三)經查本案研發模廠新建工程於 98 年 5 月間決標，統

包廠商於同年 6 月間提送本工程深層海水取水及排

水工程細部設計圖初稿，案內有關取水路線之設計

「取、排水工程地形水深及平面位置參考圖（圖號

DSW-IT-0010）」，仍沿用專案管理廠商規劃之佈管路

線，第八河川局審查時未發現該細部設計文件中攸

關計畫成敗關鍵之取水管佈管路線，與水利署先前

耗時 4 年餘進行調查、評估、審議後規劃定案之佈

管路線之差異，及時探查其設計階段所辦理之局部

測量及調查是否充分，作審慎之決定，俾確保達成

取水管實際
佈管路線 

取水管原規
劃佈管路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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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預期效益，即於 99 年 5 月間核復統包廠商同意

備查該等深層海水取水及排水工程細部設計圖，致

該取水管線穩定取水之不確定性風險驟增。嗣本案

研發模廠工程竣工未及辦理驗收，遽於 99 年 9 月間

發生斷管事故，雖經 100 年 10 月間重新佈管恢復取

水功能，惟 101 年 3 月間完成驗收未久，又於同年

5 月發生第 2 次斷管（掩埋）事故，取水功能至今仍

未修復，足證取水管路係佈設於高風險之海域。本

案統包廠商於本院諮詢時亦自承，依佈管經驗顯示

，知本溪南岸海床高低起伏過大，不適合放置取水

頭。綜上，顯示第八河川局於歷次設計審查過程皆

未善盡工程主辦機關應有之注意，又上級機關水利

署負責本案工程之前置規劃，負有監督輔導之責，

且均參與該局歷次初步及細部設計審查會議，亦未

就其設計路線是否適切詳予釐清，亦有咎失。 

(四)綜上，經濟部未確實審查本案研發模廠工程專案管

理廠商及統包廠商規劃設計之佈管路線，與原歴時

4 年餘細部規劃定案之佈管路線之差異；亦未詳究

其是否適切及相關海域環境調查是否完備，竟輕率

同意，肇致穩定取水之不確定性風險增加，嗣後發

生二次斷管事故且迄今未能釐清原因，核有重大疏

失。 

三、經濟部未妥予調查研發模廠海事工程所在海域之環境

現況及變動情形，復未督促專案管理廠商監督統包廠

商確實辦理相關調查工作，致二度發生斷管情事，迄

今仍無法釐清原因，嚴重影響深層海水整體相關產業

後續之推動與發展，洵有重大疏失：  

(一)按行為時統包作業頇知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廠商投

標所需資訊不足（例如地質狀況）之案件，不應先行招

標。同條第 3 項規定，對於技術工法尚不明確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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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中之技術工法是否有效尚不確定之工程採購，

不應採統包方式或以寬鬆規範辦理招標（本條於 101 年

10 月 8 日經修正刪除）。經濟部所屬水利署為我國深層

海水開發及利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並負責辦理

前揭實施計畫項下「開發場址海域特性調查及研究

」工作，該項工作具體措施內容包括：潛在場址深

層海水洋流、潮汐等海象，及水質、水溫等基礎資

料調查等事項，均係為深入瞭解開發深層海水各潛

力場址之海洋地質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水文等條

件是否合適，以降低未來開發投資、營運維護風險

。職是，水利署辦理本案研發模廠工程前置作業期

間，本應依照前揭實施計畫所賦予之執行責任，就

海底地形變動與可能外力等問題，適時進行海域環

境變動之調查（包含海陸域地形水深、海域水文、海域水質、

海域生態、海域底質及海底地質震測等），俾使規劃成果趨

於完整周延，再辦理統包工程招標，方為妥適。 

(二)查本案研發模廠工程係採統包方式辦理，上開海底

地形變動與可能外力之調查工作，係研發模廠取水

管佈管路線設計之重要資訊，亦為佈管工法之重要

參考依據，理應於工程發包前辦理完成。惟水利署

未於工程規劃階段詳予查明，卻將該等浩繁之調查

工作併入統包需求計畫書第 5 章，並納為契約之補

充調查項目，留待統包工程設計階段辦理，顯與上

開統包作業頇知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有違。

又查據統包廠商於工程履約期間辦理之調查工作，

包括 98 年 11 月間提送之「海洋取水工程水深測量

工作成果報告」，係針對取水管線可能路線左右 400

公尺加密測區水深地形測量；同年 12 月間提送之「

水質及海洋環境調查成果報告」，係就計畫可能取

水範圍進行現場調查與水質採樣，其測量、調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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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樣區域，均囿於細部設計之取水路線附近海域，

即於山脊北側區域進行，並未充分涵括原初步規劃

可行路線方案所在範圍（如海域山脊南側區域），且該等

局部測量、調查結果，未就不同時期之各項因素變

動情形進行研析，亦無法充分作為嗣後海域環境變

動影響評估之參據。至於其他關係取水管佈管成敗

之海域環境變動之調查項目，包含施工前、中、後

之海陸域地形水深調查、海域水文調查、海域水質

調查、海域生態調查、海域底質調查及海底地質震

測等重要工作事項，統包廠商迄 99 年 9 月間函報工

程竣工時仍未完成履約。第八河川局針對上開應辦

而未辦之海底地形變動與可能外力之調查工作，未

積極督促專案管理廠商覈實監督統包廠商依照契約

確實執行，迨工程竣工報驗後方由專案管理廠商以

「經評估對模廠環境監測之背景值影響有限」為由

，提報該局擬取消不辦。然該局仍未慎酌該等調查

項目及成果對本案研發模廠建置過程之重要性，遽

於 100 年 6 月間核復統包廠商同意減作該等調查工

作項目，致本案海事工程所在海域之海底地形變動

與可能外力相關調查成果付之闕如，顯示該局辦理

契約變更過程決策草率，未善盡工程主辦機關責任

，洵有未當。 

(三)次查本案研發模廠於 99 年 9 月 17 日竣工後，翌日

即發生無法穩定取水問題，雖經統包廠商採行取水

管空氣排除、湛水（保持在浸水狀態下）及高點改善、

阻塞可能排除、海管探測及攝影等措施，耗時 8 個

月餘，因遲遲無法查明癥結原因，迄 100 年 6 月至

7 月間始進行水下無人載具（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

,ROV）檢視作業結果，於知本溪出海口尋獲部分管段

，且大部分遭土砂掩蓋；水深 667 公尺處取水管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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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、678 公尺處取水管斷管等情，可徵該取水管已

因海床變動等因素影響而毀損。又於 101 年 5 月間

發生第 2 次無法取水事故，雖經統包廠商再次嘗詴

採行法蘭接頭修復、灌水測詴及回抽、近岸端管內

檢視及修復等多項故障排除措施，迄無改善進展。

水利署爰於 101 年 7 月間邀請專家學者召開「經濟

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穩定供水研商」會議

，協助瞭解無法取水發生之原因。依該次會議紀錄

所載，專家學者對於無法穩定取水之原因判斷略以

，無法順利取水之主要問題應在於水下 50 公尺至

700 公尺處，惟目前並無該段取水管之現況資料；

海事工程部分當初管線設計似乎沒有考慮到外力的

問題，例如東部常有的波浪（長浪及海流）、颱風、地

震等問題；海底地形與可能外力問題如沒有調查研

究清楚，目前即使取水管變形的問題解決，以後可

能還是會出問題等。據 101 年 11 月國立臺東大學舉

辦之「深層海水取水工程關鍵技術探討座談會」與

會之相關專業領域學者更指出，前揭模廠鋪管及取

水作業已然宣告失敗，嚴重影響我國東部深層海水

產業發展前景。水利署於同年 12 月再召開本案研發

模廠工程「取水異常保固工作第 3 次研商」會議，

決議略以，考量氣候與海底地形可能已有變異，請

統包廠商進行海底地形測量作業；重新佈管作業，

責於 102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陸域前置作業，海事佈

管作業則應依當時天候及海象條件儘速完成等。 

(四)衡諸上情，本案取水管線發生第 2 次無法取水問題

，雖耗時近 8 個月執行故障排除措施，惟因欠缺海

底地形變動與可能外力相關調查資料，仍無法據以

充分釐清事故原因，迄本院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前

往現地勘查時，經濟部對於發生無法取水原因仍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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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釐清，茫然無緒，迄未恢復供水，造成園區產業

及研發工作無水可用之窘境，影響整體計畫後續相

關產業之推動與發展，洵非允當。 

(五)綜上，經濟部未妥予調查研發模廠海事工程所在海

域之環境現況及變動情形，復未督促專案管理廠商

監督統包廠商確實辦理相關調查工作，致二度發生

斷管情事，迄今仍無法釐清原因，嚴重影響深層海

水整體相關產業後續之推動與發展，洵有重大疏失

。 

四、經濟部未有效督促專案管理廠商監督統包廠商覈實

履約，致生文件闕漏耽延竣工情事，又未能積極釐清

並追究各該廠商相關契約責任，難辭督導不周之責，

核有違失：  

(一)依據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2 條規定，廠商應於工

程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，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

監造單位及機關。機關應即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，

依據契約、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，以

確定是否竣工；監造單位應於竣工後 7 日內，將竣

工圖表、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，

送請機關審核。查經濟部所屬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為

興建本案研發模廠新建工程，前於 96 年 11 月間公

開招標評選「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

模廠新建工程」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機構，由能邦公

司組成工作團隊得標〔包括能邦公司、京華公司（現更名為

艾奕康工程顧問公司）、群興公司及聯成事務所〕，依服務契

約第 2 條履約標的規定，其服務項目包括辦理統包

招標發包作業、細部設計圖說審查、施工督導、履

約管理與施工監造等事宜。嗣第八河川局於 98 年 5

月間採統包方式辦理前揭工程發包作業，由亞鉅營

造公司組成之工作團隊（包括亞鉅營造公司、樺棋營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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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靖宜工程公司及黃政達建築師事務所）得標承攬。該公司

得標後於同月間即申報開工，經 1 年 4 個月之施工

後於 99 年 9 月間函報竣工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前揭工程統包廠商函報竣工時，未依照上開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2 條規定，將竣工測詴計畫

、檢驗紀錄、ROV 攝影檢查成果等履約或竣工文件

完整送經專案管理廠商審核，專案管理廠商亦未善

盡其應負契約之審核責任，即於同年 10 月間函報第

八河川局進行驗收作業程序。當時第八河川局理應

依據前揭規定意旨，詳查竣工相關文件是否齊備，

並會同專案管理廠商及統包廠商，核對竣工之項目

及數量，以確定是否竣工，方屬妥適。詎該局未待

承攬廠商交付完整竣工文件，並待專案管理廠商之

審核結果，再為裁量，遽於同年 11 月間函復確認竣

工，亦未釐清該等廠商遲延交付之契約責任，顯有

違失。迨該局為辦理驗收作業，雖於 99 年 12 月、

100 年 1 月間日以竣工與測詴計畫等文件尚未完備

，造成驗收作業窒礙等由，2 度簽報暫停技術服務

與工程統包廠商估驗請款作業，及召集該等廠商釐

清工程是否竣工、契約罰則適用、建議檢討承辦人

員責任。惟迄審計部於 100 年 11 月間派員查核時，

該局仍未能釐清並追究專案管理廠商及統包廠商應

負遲延及未盡審核等責任，已逾該工程所稱 99 年 9

月間竣工達 1 年 4 個月，迄 101 年 8 月間始對專案

管理與統包廠商追繳罰款 613 萬餘元，並議處疏失

人員 1 人，另將加強相關人員教育訓練課程，以落

實執行工程履約管理作業等。 

(三)綜上，經濟部未有效督促專案管理廠商監督統包廠

商覈實履約，致生文件闕漏耽延竣工情事，又未能

積極釐清及追究各該廠商相關契約責任，難辭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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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周之責，核有違失。 

 


